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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479-494号

申 请 人：李某等 16人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李某等 16人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

出的履行职责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

于 2024年 8月 14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作出的

《关于某某商业广场项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回复》，责令被

申请人限期重新调查处理并作出书面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18年 12月 6日与周口市某某实业

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某某公司开发的位于周

口市某某路与某某路交叉口的商铺，交付后申请人对涉案房屋

进行现场勘察，发现涉案商铺与其他购房人购买的商铺无分割

界限，无法区分特定空间，申请人无法确定涉案商铺位置不能

独立使用，且某某公司违法对上述商铺进行售后包租。申请人

向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履责申请，请求对某某公司的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告知申请人“某某商业广场”无

违法行为。申请人认为某某公司出售给申请人的房屋实为虚拟

产权式商铺，目的就是违法售后包租，该分割销售及售后包租

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目的都是为了快速融资，本质上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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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所禁止的“返本销售”无异，综上，请求

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已按照法定程序履职。2024年 5

月 15日，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查处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在

某某商业广场项目中存在分割销售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受理

后进行调查，并于 2024年 7月 10日作出《关于某某商业广场

项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回复》邮寄送达给申请人，被申请人

已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调查、处理和告知义务。2.被申请人针

对申请人举报的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分割销售违法行为进

行查处，并作出回复。经被申请人调查，某某商业广场项目

（前期项目名称为“某某酒店综合体”）于 2017年 8月 10日

取得预售许可开始销售，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0月份起陆续与申请人签订独立产权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

中明确了所购买商品房基本情况（包括位置附平面图），并在

周口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业发展中心办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

记备案。申请人购买的商铺均为独立产权单元且规划性质为商

业，《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本办法

所称分割拆零销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将成套的商品住宅

分割为数部分分别出售给买受人的方式销售商品住宅的行

为”，因此开发企业不存在违反《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

二条规定的“商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分割拆零销售”的违法

违规情形。3.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中仅要求对分割销售

进行查处，未提及某某商业广场项目存在售后包租的违法行

为，而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及该项目存在售后包租，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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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申请书中申请查处内容不一致，且被申请人在处理其他履

职申请时已于 2024年 1月 22日对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采

取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周建罚决字〔2024〕第 X号），并进行书面回复。综

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内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4年 5月 15日，申请人李某等人向被申请

人提交行政履责申请书，要求被申请人对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

公司在某某商业广场项目中违法分割销售的行为予以查处并依

法处罚。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履责申请书后，经核查，申请

人与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

有所购买商品房所处的幢号、单元、层及房号，用途为商业，

所附平面图显示有标注的独立房号，且《商品房买卖合同》已

在周口市房产部门备案。2024年 7月 10日被申请人依据《商品

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本办法所称分割拆零销

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将成套的商品住宅分割为数部分分

别出售给买受人的方式销售商品住宅的行为”之规定及调查情

况，作出案涉《关于某某商业广场项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回

复》，告知申请人所反映的“某某商业广场”项目不存在违法

分割销售行为。申请人对该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

另查明，申请人朱某某、徐某某等人另外向周口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提出履责申请书，要求查处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

司采取变相售后包租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行为，周口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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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和城乡建设局已于 2024年 1月 23日作出书面回复，告知申

请人所反映问题已于 2023年 10月 25日立案调查，并于 2024

年 1月 22日对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采取变相售后包租方式

销售未竣工商品房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周建罚决字

〔2024〕第 X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29日电话联系申请

人李某听取申请人意见，李某称 16位申请人意见一致，要求责

令周口市某某实业有限公司退还全部购房款，其他意见同行政

复议申请书。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行政履责申请书；2.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公示信息；3.《商品房买卖合同》（加盖有周口市商

品房买卖合同备案专用章）；4.2024年 7月 10日《关于某某商

业广场项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回复》及邮寄单；5.2024年 1

月 23日《关于某某商业广场项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回复》。

本机关认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商

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分割拆零销售”，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

定“本办法所称分割拆零销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将成套

的商品住宅分割为数部分分别出售给买受人的方式销售商品住

宅的行为”。本案中，申请人购买的商品房是商业性质的商

铺，并非上述规定中的商品住宅，且申请人所签订的购房合同

显示的是独立房号，购房合同也已经备案，故被申请人认定申

请人所反映的“某某商业广场”项目不存在违法分割销售的行

为并无不当。申请人所反映的退还全部购房款问题不属于本案

审查范围。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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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

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

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4年 7月 10日

作出的《关于某某商业广场项目履行法定职责申请的回复》。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9月 6日

抄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